
南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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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

宛建市 (zO21)1号

关于权限内建筑业类企业资质全面推行

告知承诺制审批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

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 :

为贯彻落实 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

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告知承诺制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 (建办

市 (⒛⒛)59号 )和进一步深化
“
放管服

”
改革要求,提高



建筑业类企业资质审批效率,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经研究 ,

决定对权限内建筑业类企业资质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审批 ,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-、 实施告知承诺制范围

市级权限内所有建筑业类企业、监理企业资质审批,包

含首次申请、升级、增项、延续和重新核定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(一 )简 化审批流程。南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次性

告知企业办理资质审批事项所应满足的审批条件和法律责

任。企业作出满足审批条件的承诺,提交符合承诺条件的全

部材料,在公示期间没有异议的依据企业承诺办理相关资质

许可手续并核发证书。

(二 )强化事后监管。依托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、

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、河南职称网和社保数据等信息,对

企业承诺内容进行全面核查。

(三 )加强诚信建设。强化企业诚信监督机制,对以弄

虚作假骗取资质的企业,依照规定撤销其相应资质,并将相

关信息推送至信用信息平台,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(一 )申请。申请人登录南阳市政务服务网,以 告知承

诺方式申请资质,按相关提示在网上提交申请材料和法定代

表人签字的 《承诺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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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受理。南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是否受理的

决定。

(三)审批。南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企业申报材

料和告知承诺申请提出审批意见;交通类、水利类、通信类

资质分别由南阳市交通运输局、南阳市水利局和南阳市通信

发展管理办公室提出审批意见。

(四 )公示公告。审批意见通过南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,公示期 5个工作日,接受社会各界监

督;对在公示期内未被投诉举报的企业,南 阳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予以核发证书并在官网公告。

(五)核查。公告后 2个月内,对企业申请资质所承诺

的内容进行核查,南阳市交通运输局、南阳市水利局、南阳

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分别负责交通类、水利类、通信类核

查,南 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除交通类、水利类、通信

类外的核查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(一 )经核查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相符的,南 阳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社会发布核查公告。

(二 )申请企业隐瞒有关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

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的,不予许可并给与警告,申请企业 1年

内不得再次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。

核查中发现企业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建筑业



企业资质的,依照规定予以撤销;申 请企业 3年 内不得再次

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。

(三 )核查过程中,要坚持按公正、公平的原则,严格

执行标准。核查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廉洁自律八项规定,履

职尽责,不得滥用职权 ;不得失职放宽核查标准,也不得 自

定标准,刁难企业。按照
“
谁核查,谁负责

”
的原则,各级

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好核查工作,对违反有关工作规定的,将

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(四 )发布核查公告之前,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资质

的企业,不得申请公司名称、地址等变更;建筑业企业如发

生重组、合并、分立等情况涉及资质办理的,不适用 《住房

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、合并、分立等情况

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》 (建市[2014]79号 )第一款的规

定,按照企业资质重新核定有关要求办理。

(五 )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取得资质的企业自行承担由

于资质撤销而导致的责任,并承担全部法律后果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一是各县 (市 、区)住建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通信主管

部门按照属地监管原则,配合做好核查工作。需其他行业主

管部门配合的,各级主管部门要及时沟通协调,确保核查工

作顺利开展。

二是加强宣传引导力度。各县 (市 、区)住建、交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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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、水利、通信主管部门要站在
“
转变政府职能、提高审批

效率
”

的高度,加强告知承诺制审批宣传工作,使企业充分

了解告知承诺审批工作内容,正确引导社会舆论,及 时回应

社会关切。要严厉打击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,构建
“一处

违法、处处受限
”

的联合惩戒机制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南阳

⒛21年 1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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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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